
電信事業重大爭議調處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一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所稱電信事業間就電信服務有關契約所生之重大爭

議，係指於履行契約或修改契約時發生爭議，且同時達到以

下情形者：

一、任一方用戶數達一百萬以上或於該服務市場占有率

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契約標的爭議金額於同一會計年度間累計達新臺幣

五千萬元以上。

第三條　　電信事業因與他電信事業間發生電信服務有關契約之重

大爭議，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處者，應檢具申請書及契約影本，

並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相對人。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及相對人。

二、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字號。

三、調處事由。

四、爭議要點，應包含該契約內已達成協議、未達成協

議及其爭議點，並詳述各爭議點可能對該服務市場

及用戶造成之重大影響及事證。

五、當事人應就前款未達成協議及其爭議點，提出至少

一項建議解決方案。

六、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通知

申請人於收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

一、申請書格式不合、相關資料不符或欠缺。

二、申請人資格文件有欠缺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

申請人應於提出申請後三日內，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繳納申請費用。

第四條　　申請調處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

一、當事人非本法規定之電信事業。

二、非屬第二條規定之重大爭議。

三、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四項及第三十三條第

六項訂定之特別管制措施。

四、申請人未依前條第三項規定期限內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



五、申請人未依前條第四項規定期限內繳納申請費用。

六、申請調處標的曾依本辦法申請調處並作成調處結果。

七、申請調處標的於法院訴訟繫屬中。

八、申請調處標的為法院確定判決、調解或和解之效力

所及。

九、經主管機關通知繳納調處費用後，未依第五條第四

項規定期限內繳納調處費用。

第五條　　主管機關確認申請案件無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不予受理

情形後，通知相對人於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內，提出調處同

意書。

相對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調處同意書者，視為拒絕調

處。

相對人拒絕調處者，調處不成立，調處程序即告終結。

相對人同意調處後，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收到通知

之日起七日內繳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調處費用。

第二章　調處會之組成

第六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重大爭議之調處，應建立學者專家名單，

並公告之。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且熟悉通訊事務者，主管機關得將其

列入學者專家名單：

一、曾任法官或檢察官。

二、曾執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或其他與商務

有關之專門職業人員業務五年以上。

三、曾任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

職務五年以上者。

四、具有特殊領域之專門知識或技術，並在該特殊領域

服務五年以上。

第一項學者專家名單之性別比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況，不定期更新學者專家名單。

第七條　　主管機關應於申請人繳納調處費用後，由主管機關首長

就主管機關委員指派一人擔任調處委員，成立爭議調處會(以

下簡稱調處會)，處理調處案。

主管機關得視案件繁複程度，於前條學者專家名單內，

另聘兩人協同調處，其職權與調處委員相同。

調處委員均為無給職，但主管機關得依相關規定，支付

調處委員出席費、交通費及審查費。

第八條　　調處委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



調處：

一、本人或其配偶為該調處案之當事人，或為該當事人

之代理人。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該調處案當事人或其董事、監察人

有二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關係。

三、本人或其配偶與該調處案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共

同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

四、本人或其配偶受僱於該調處案當事人或其關係企業，

或解任未滿一年。

五、有其他情形足使該調處案當事人認其有不能獨立、

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調處委員有前項所定應自行迴避情形，或有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迴避。

調處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應自行迴避情形，而未經當事人

申請迴避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命其迴避。

第九條　　調處委員有前條應迴避情形，不得再擔任該調處案之調

處委員，由主管機關重新指派或聘任。

第三章　調處程序進行與期限

第十條　　主管機關應於調處會成立後十五日內召開第一次調處會

議。

調處會應就有關資料及當事人陳述意見，進行調處並作

成調處紀錄記載以下事項，經當場朗讀後，由當事人及調處

委員簽名或蓋章：

一、會議時間及地點。

二、出席人員。

三、當事人及其代表。

四、契約爭議事項。

五、當事人及調處委員意見。

六、會議決議。

第十一條　　調處案應於調處會成立後三個月內，作成調處結果。

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由主管機關通知當事人。

調處案未能於前項期間內完成調處時，視為調處不成

立，調處程序即告終結。

當事人於調處程序中達成協議者，應將協議書或契約

提報主管機關備查，調處程序即告終結；其協議視為當事

人間之契約。

當事人於調處程序中就調處標的提起民事訴訟者，視

為拒絕調處，調處不成立，調處程序即告終結。



第十二條　　調處會應將調處結果作成調處證明書，記載下列事項，

並由當事人及調處委員簽名：

一、電信事業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

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字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字號。

三、出席調處委員及列席協同調處人之姓名。

四、調處事由。

五、調處之內容。

六、調處之場所。

七、調處之年月日。

主管機關應於調處證明書作成後十五日內，送達當事

人。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三條　　電信事業申請調處，應繳納以下費用：

一、申請費用：新臺幣三千元。

二、調處費用：新臺幣三十萬元。

調處會為辦理調處案所需，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後，

請專業機構或專家鑑定、翻譯國外相關文件、邀請利害關

係人或相關機構出席；其所生費用由雙方當事人平均分攤。

第十四條　　調處有關文書之送達，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送達之規

定。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